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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得知父母的老房拆迁
后没有自己的份额而心生不满，自
导自演“好戏”企图争得家产。日
前，被告人胡某被宜兴法院以虚假
诉讼罪追究刑事责任。

宜兴市周铁镇周铁村民胡某
经营一家公司，2019年10月，他从
朋友处得知其父母所在村即将拆
迁，想着父母名下共有两套房子，
自己肯定能分得一套，就赶到父母
家询问。谁知父母表示，已将一套
房分给了他哥哥，剩下一套拆迁后
留着养老用。胡某觉得父母偏心，
非常生气，就向好友束某诉苦，束
某为其设计了一出“戏”。

当年12月12日，胡某让父亲
在空白A4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后瞒着父亲，用这张纸打印了一份
借款协议，约定胡某向束某借款15
万元、由胡父作担保，胡父的签名
就落在担保人签字处。12 月 16
日，束某按两人事先约定，持假协
议向宜兴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胡
某因母亲生病向其借款，胡父自愿
担保，现胡某、胡父未按约付款，故
要求两人承担还款责任。束某主
动提供胡父名下待拆迁的老房作
为保全线索，申请法院予以保全。
宜兴法院审查后作出民事裁定，查
封了胡父名下案涉房屋。

胡父得知此事后，立即到派出
所报案，称自己从未向原告借过钱，
也从未给任何人的借款签字担保。
经调查，法院发现胡母近期未发生
过身患疾病需要重大医疗费支出的
情况，借款理由不成立。胡某自身
经济条件优越，有多处房产及车辆，
以胡某现有资产足以清偿15万元
的债务，无需让仅有农村宅基地且
属赡养对象的胡父提供抵押担保。
12月31日，宜兴法院依法变更保全
措施，解除了对涉案房屋的查封。

2020年1月，胡某与束某心知
事情已败露，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胡某当场归还借款，双方假意和解，
束某申请撤回起诉，但法院未予准
许。因胡某、束某涉嫌虚假诉讼，宜
兴法院将相关犯罪线索移送宜兴市
公安局侦查，并驳回束某的民事起
诉。去年4月23日，胡某与束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随后宜兴市人民检
察院指控胡某、束某犯虚假诉讼罪
提起公诉。宜兴法院审理认为，胡
某、束某合谋捏造事实，以伪造的借
款协议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
序，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且属
共同犯罪，应予惩处。最终，法院判
处胡某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8000
元；判处束某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 （何小兵）

为争家产虚假诉讼受惩处

适用人群：深航会员。（非会员可登陆深航官网或者官方
app注册即可）

适用航线：深圳航空执飞的以下华南地区至华东地区的航
线；华东地区至华南地区航线同样适用。

华东往返华南机票，可免手续费改期或改地！
——深航推出“粤苏通”服务方便广大市民出行

有时候，我们总是计划
赶不上变化？订好的机票突
然需要改期？一下子多了额
外的出行支出？针对这样的
情况，深航航空贴心推出“粤
苏通”服务，给广大市民提供
出行便利，省钱又省心。

“粤苏通”服务是深航专
为旅行于华南至华东间的旅
客贴心定制的免费改时或改
地的服务。凡是购买了深航
华南至华东之间的单程、往
返程、缺口程航班的旅客，可
享受一次免手续费变更服
务。变更可以是同行程改
期，亦可是不同行程改地。

粤苏通·温馨提示

1.本服务仅适用于深航实际承运的航班
机票（官方直销或授权渠道购买）；代码共享航
班机票不适用。

2.本服务仅免收变更手续费，但如因舱位
变化等原因产生的差价，仍需支付。

4.如有疑问，可咨询深航24小时客服热
线95361，或深航商旅热线4007774567，或线
下人工柜台，以深航工作人员解答为准。

华南 深圳、广州、湛江、惠州、珠海

南京、无锡、南通、合肥、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

扬州、温州、常州、台州、宁波、池州、舟山、衢州

适用舱位：S舱（4.8折
起）以上适用。

服务渠道：拨打深航
24 小时客服热线 95361，
或 深 航 商 旅 热 线
4007774567，申请免手续
费变更服务。

使用规定：①须乘机
人本人提出申请；②须在
原计划航班起飞前 4 小时
（含）提出；③可变更至原
计划航班起飞时间前后 3
天内（含）的航班。

华东

本报讯（晚报记者 甄泽）男子
李某被反锁屋内，从窗户“逃生”不
慎坠河身亡，李某的父母将李某的
女友陈某告上法庭。李某的死亡到
底是谁的责任呢？梁溪法院审结了
该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近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也
维持了原判。

2019年10月，警方接到陈某的
报警称其男友李某欠了她的钱，还
抢了她的手机去典当，无奈之下她
将李某反锁屋内，民警来到事发地点
了解情况，发现屋内没动静，便与陈
某联系，要求其赶至现场。陈某到场
发现房门又被从屋内反锁了。锁匠
到来将门打开后，众人在室内并没看
到李某。这时民警发现房间的窗户
开着，床边有一根由几条床单连在一
起的长绳，通过窗户荡到二楼，楼下
则是一条河，河面趴着一名男子，正
是李某。法医现场检查后确认李某
系颅脑损伤致死，排除了他杀。

李某的父母得知消息后悲痛欲
绝，将陈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赔偿
李某的死亡赔偿金及处理身后事的
相关费用共计110万余元。

“我们商量好的，因为手机都被
李某典当了，我们无法联系对方，所
以把他反锁在屋内，等我回来。”庭
审中，陈某辩称这已不是李某第一
次抢了她手机去典当了，甚至还一
直刷她的信用卡，更是透支了十余
万元，她将李某反锁的行为是经过
李某同意的：“我当时真的非常生

气，想着去找我姐姐借钱，把手机赎
回来。如果我们事先没说好，我不
可能关得住他。”

据介绍，陈某离开后向楼下水
果店老板借钱打车去找姐姐，因两
人觉得事情较严重，于是报了警。
陈某认为李某的死亡是意外，她无
法预知，且李某是成年人，对跳窗应
有判断力，应知其中的危险，所以她
不应对此事担责。

梁溪法院民一庭法官方玉宝介
绍，事发地周边监控显示，陈某与李
某在事发当天下午4时20分见面后
一起回房间，20分钟后陈某离开小
区。5时，派出所接到陈某报警。也
就是说，自陈某离开小区至警察到
达，前后相隔不到半小时。考虑到陈
某与李某系男女朋友关系且已同居，
李某虽被反锁室内，但该房间是其居
住、生活的房屋，李某应当熟悉。而
陈某在离开房屋后，对于李某在房屋
内的行动没有干扰、控制能力。因此
李某的行为超出了陈某的预见和控
制范围。且目前并无证据表明李某
的人身安全受到来自陈某的严重威
胁，从而不得不从窗户逃走。

结合调查结果，法院认为李某的
行为与陈某将其反锁屋内后报警的
行为无必然联系，不存在侵权法意义
上的因果关系，陈某对李某做出“逃
生”行为以及死亡的后果不存在过
错。判决驳回李某父母的诉请。李
某父母不服，提起上诉。近日市中院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女友反锁后他意外身亡……
男方父母将她告了，法院判决女方不存在过错


